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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须 知 

 

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

和议事效率，保证大会顺利进行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须知。 

一、会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进行，

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，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

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各参会股东抵达会场后，请配合落实参会登记。法

人股东请持上海股票帐户卡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授权委

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。个人股东请持上海股票帐户

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。股东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、授

权委托书及授权人上海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。 

三、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于 2025 年 1

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9:00-17:00 将上述登记资料以电邮

（crjhgt@vip.163.com）的方式送达本公司，并在会议入场审

核时出示上述登记资料的原件。 

四、本次会议谢绝个人进行录音、拍照及录像。 

五、会议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

式，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

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，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

系统行使表决权。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

的一种表决方式，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，以第一次

投票结果为准。现场会议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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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一、会议时间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7 日 15:0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7 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

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

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

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二、会议地址 

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 5 号院 1 号写字楼 315 会议室 

三、会议主持人 

董事长刘洪润先生 

四、会议议程 

（一）审议议案 

1. 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2. 《关于签订〈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〉〈京

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〉的议案》 

（二）股东发言提问 

（三）投票表决 

（四）宣布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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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一 

 

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推荐李敬伟先生

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任期将自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。李敬伟先生不持

有公司股份，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

证券交易所的惩戒。简历附后。 

李敬伟先生正式任职后，邵长虹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。 

请各股东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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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李敬伟先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正高级工程师。历任成

都铁路局昆明分局昆明车辆段副段长、段长、党委副书记；

昆明铁路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、处长；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基

建计划处处长；中国铁路总公司计划统计部基建计划处处

长；昆明铁路局工会主席、副局长、党委委员；中国铁路昆

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（兼任贵州水

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、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、滇西铁路有

限责任公司、昆明东南环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，中国

铁道学会工程分会委员）；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展

和改革部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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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二 

 

关于签订《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 

合同》《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 

委托经营合同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是京沪高

速铁路及沿线车站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主体，通过委托运输

管理模式，委托京沪高速铁路沿线的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局集团公司、受托方）、中国铁路济

南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济南局集团公司、受托方）和

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局集团公司、

受托方）对京沪高速铁路进行运输管理。公司于2021年分别

与北京、济南、上海局集团公司签署了《京沪高速铁路委托

运输管理合同（2022~2024）》《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

委托经营合同（2022~2024）》，合同有效期3年，即2022年1

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。 

为保障公司经营，明晰委受双方权利义务关系，公司与

受托方协商修订了合同文本，就合同文本内容达成了一致意

见，本次提请审议签订新一轮《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

合同（2025~2027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委管合同》）《京沪高速铁

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（2025~2027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客

站资产委托合同》），合同有效期3年，即2025年1月1日起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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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7年12月31日止。 

一、合同修订情况及原则 

公司于2024年6月启动合同修订和洽谈工作，遵循原合

同内容，根据新修订《公司法》、国家证券监管政策、国铁

集团标准文本以及上市公司实际等原则经过多轮修改、协

调、磋商，形成了本合同文本。  

1. 从强调上市公司市场主体地位进行修订。考虑公司是

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从落实证券监管规定、维护市场形象、

理顺委托运输管理经济关系等方面，对《委管合同》《客站

资产委托合同》进行了修订。 

2. 采用了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规定的措辞和表述。为更

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规定，完善合同相关表述。《客站资产委

托合同》相关表述与《委管合同》保持一致。 

3. 为确保关联交易公允合理对合同进行修订。委受双方

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本着公允合理原则，妥善测算结算单价

综合增长率。 

二、《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》的修订 

1. 新增上市公司特殊性相关条款。从上市公司进一步落

实证券监管规定、保障公司独立性、维护市场形象等方面修

订合同。 

（1）积极维护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。明确约定乙方应

避免与公司的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。 

（2）更好履行上市公司信披义务。明确约定乙方应配

合甲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完善乙方书面告知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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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积极维护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。一是明确约定“乙

方应配合甲方全面落实上市公司独立性监管规定，维护甲方

资产完整。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，凡涉及影响甲方资产边界

的项目活动，需事先征得甲方同意”。二是增加“涉铁工程

占用或使用甲方资产需提前征得甲方书面同意”和“乙方处

置有关资产，进行新产品试验的，因他线接入等引起京沪高

铁设施设备发生变化的，应征得甲方同意，方可组织实施”

等表述。 

（4）积极体现市场主体地位，维护公司形象。明确约

定“经铁路行业业务主管部门同意，在车站部分设施设备中展

示‘京沪高铁’品牌标识。” 

2. 明确受托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按照京沪高铁委托运

输管理实际，在“安全管理”专项细则中新增“乙方应强化和落

实受托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的表述。 

3. 双方协商了结算单价和调整了增长率。三个受托铁路

局集团公司动车组列车服务费均为 0.1595 万元/千辆公里。

经重新测算，北京局集团公司基础设施设备维护与车站旅客

服务费为 270.5697 万元/营业公里，济南局基础设施设备维

护费与车站旅客服务费综合单价基数为 224.09 万元/营业公

里，上海局集团公司基础设施设备维护与车站旅客服务费为

261.8941 万元/营业公里。 

新一轮委托运输管理相关计费方式和测算原则继续与

上一轮合同保持一致，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继续采取“综合单价

+复合增长”计费方式，其中：综合单价以 2024 年度单价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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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数，复合增长率按照人工费增长（权重 75%）、物价增长

（权重 25%）测算确定。人工费增长以人社部公布的 2022～

2024 年中央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为指导线，三年平均增幅

为 6.83%，物价增长以 2022～2024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指

导线，三年平均增幅为 0.93%，测算复合增长率为 5.355%。 

委托运输管理合同中 2025～2027 年费用结算单价为： 

序
号 

费用项目 
工作量
单位 

受托方 

2024 年 

结算单价 

(基数，万元，
不含税） 

2025 年 

结算单价 

2026 年 

结算单价 

2027 年 

结算单价 

1 
动车组列
车服务费 

千辆
公里 

北京局集团公司 

0.1595 0.1680  0.1770  0.1865  济南局集团公司 

上海局集团公司 

2 

基础设施
设备维护
与车站旅
客服务费 

营业
公里 

北京局集团公司 270.5697 285.0587  300.3236 316.4059  

济南局集团公司 224.0900 236.0900 248.7326  262.0523  

上海局集团公司 261.8941 275.9185 290.6940  306.2606  

4. 继续采取能源消耗激励约束机制。以 2023 年 7 月至

2024 年 6 月期间实际发生的生产用水、用电、用气量作为新

一轮合同能源包干考核指标。 

5. 完善相关合同表述。为进一步规范合同文本表述，将

现行合同中“设施”“设备”统一修改为“设施设备”；将“委托运

输费用”“委托运输管理费用”统一为“委托运输管理费用”；将

“电气化维管公司”统一修改为“牵引供电和电力设施第三方

维管单位”；在合同相关条款中增加了“安全生产费”相关表

述；增加消防管理、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使用甲方知识产

权等相关条款；新增“客运系统及设备管理”和“物资管理”两

个专项细则等。合同期限维持 3 年不变。 

三、《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》的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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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 

新一轮合同收益分配机制继续与上一轮合同保持一致，

以 2024 年度实际客站商业资产使用费收入为基数，2025～

2027 年间的复合增长率与委托运输管理合同综合单价复合

增长率 5.355%保持一致。合同其他文本内容未做修改。受托

方 2025～2027 年应向公司支付的客站商业使用费见下表： 

受托方 
2024 年 

（基数，含税，万元） 

2025 年 

（万元） 

2026 年 

（万元） 

2027 年 

（万元） 

北京局集团公司 7564.57  7969.65  8396.43  8846.06 

济南局集团公司  4063.00 4280.57  4509.80  4751.30  

上海局集团公司  16094.88 16956.76  17864.80  18821.46  

合计  27722.45  29206.98 30771.03  32418.82 

四、本轮合同签订对公司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

本次签订《委管合同》《客站资产委托合同》系公司与

三个受托铁路局集团公司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修改，不

会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，不会导致未来年度关联

交易金额大幅增加，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不利影响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请各股东审议。 


